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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97 次會議紀錄 
時  間：106 年 7 月 20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 時 30 分 
地  點：營建署 6 樓 601 會議室 
主  席：葉主任委員俊榮              花副主任委員敬群 代   
（依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 條規定，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

議時，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持） 
記錄：林妍均、施雅玲 

出列席人員（略，詳後簽到簿） 
壹、確認第 395、396 次會議紀錄 
決定：第 395、396 次會議紀錄確認。 
貳、報告事項 
第 1 案：「新北市區域計畫（草案）」補充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決定： 
一、洽悉。 
二、附帶決定： 
（一）請作業單位就空間計畫重要議題之評估與認定原則，建

立審查標準或相關規範（例如空屋率認定方式等），俾

利審議作業。 
（二）請新北市政府依本案第 12 次專案小組會議結論及本次

會議與會委員所提意見，再予修正計畫草案相關內容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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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送本部，俾辦理核定事宜。 
 
參、討論事項 
第 1 案：審議臺中市政府函報「臺中市區域計畫（草案）」  
決議： 
一、本案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內容業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召

開 8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獲致共識，原則同意通過；惟請

臺中市政府依據下列事項辦理或補充後，再提送本委員會

報告： 
（一）關於本案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之二級產業用地需求面

積，至目標年（115 年）為 1,360 公頃。其中，屬 109
年以前年度之需求面積為244公頃，此超過經濟部推估

之 146.54 公頃，請臺中市政府再與經濟部協調確認

後，配合納入或修正計畫草案相關內容；至於屬109年
至 115 年之需求面積為 1,116 公頃，該面積包含既有都

市計畫工業區及已取得開發許可之地區等，實際新增面

積約 496 公頃，考量該等用地係配合未登記工廠、臨時

登記工廠遷移所需之產業用地需求及合法工廠擴廠、

外商投資智慧機械、航太產業及新興產業實際開發園

區等需求，又中央產業主管機關（經濟部）並未有不同

意之意見，故同意納入本計畫，以據為後續產業用地

規劃開發之指導。 
（二）就本次與會委員所提意見，包含農地維護及發展定位、

氣候變遷調適策略、大眾運輸系統運量培養及更新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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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據等，請臺中市政府納為計畫草案修正參考。 
（三）考量本案計畫書內容並未全數依據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

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結論納入修正（例如：維護農地資源

面積為 4.8 萬公頃、農地轉用面積、農地資源總量維護

相關管控機制等，尚未配合納入），又有部分內容並未

涉及空間或土地使用指導事項，應改納入技術報告或

計畫書附錄，爰請臺中市政府務必配合檢討修正，並

請作業單位詳加檢視。 
二、另因國土計畫法業經立法通過，該法針對全國國土計畫、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已明定辦理期

限，請臺中市政府後續將本案臺中市區域計畫作為該市國

土計畫之規劃參考；有關本次所劃設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

畫或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範圍，後續除應依據

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原則再行檢討修正及審慎評估，並應

研擬相關配套措施，以資妥適。 
 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伍、散會（下午 1 時 50 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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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、報告事項第 1 案委員及有關機關發言摘要 
◎委員 1 

一、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新北市區域計畫草案專案小組第

12 次會議結論，其中，有關「參考臺中市政府作法，補充

轄內未登記工廠清理計畫，包括輔導方式、步驟及期程等事

項」1 節，係考量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審議過程，該府提出

完整清理計畫，爰作成前開結論；然本次新北市政府提出內

容係輔導計畫，尚缺乏具體期程，建議新北市政府再予補充

相關機制。 
二、考量過去各地方政府推動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，對於計畫人

口及住宅需求等，或有推估過於樂觀而高於實際需求情形；

依據相關資料，新北市空屋量屬偏高情形，又因應未來少子

女化趨勢，有必要透過相關機制調整住宅供給，本案提出 6
處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，建議結合整體產業發展需求角度，

再補充強化住宅增量之必要性。 
三、建議本案補充修改之相關內容，由召集人確認後再予以核定。 

◎委員 2 
一、本案召開多次專案小組會議，肯認新北市政府積極回應及補

充相關說明之用心；惟考量案內提出 6 處新訂或擴大都市計

畫，扣除管制為主型 237 公頃，仍有 747 公頃之需求（產業

為主型 399 公頃、住商為主型 348 公頃），為避免外界誤解，

建議新北市政府再強化該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必要性；又本

案相關內容以既有都市計畫開闢率超過百分之八十，作為住

宅增量必要之理由，考量二者間並非必然關係，建議應結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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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發展帶動需求等論述再予強化，以資妥適。 
二、此外，新北市政府補充提出未登記工廠輔導計畫，有別於臺

中市政府提出之清理計畫，建議就相關作法、步驟及期程等

內容再予補充。 
◎委員 3 

參考臺中市政府研擬輔導未登記工廠清理計畫內容，該府針

對輔導違章工廠遷移後農地之恢復使用，亦提出相關具體作法；

是以，請新北市政府除補充未登記工廠清理計畫，並對於農地恢

復使用相關作法予以研議。 

◎委員 4 
一、本案提出 6 處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，其中屬產業為主型計 2

處、面積達 399 公頃，為避免未來變相作為住宅使用，形成

以「產業為名、住宅為實」之情形，建議新北市政府妥予研

議相關配套機制，以資妥適。 
二、依據本案補充說明呈現新北市空屋率相關資料，與臺中市區

域計畫（草案）所列全國都市空閒住宅率涉及新北市之統計

數據並不一致，建議新北市政府再予釐清。 
◎委員 5 

一、新北市及臺中市區域計畫將作為研擬該二市國土計畫之參

考，屬準國土規劃之性質；考量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處數、

面積，甚或農地保護等內容，均涉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

計畫內容，然尚無相關審議標準，似僅能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個案審認，為提升溝通及審議效率，建議評估建立相關準

據，俾為審議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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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案新北市政府對於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劃設必要性，該府

代表於會中相關說明內容具說服力，建議新北市政府併予納

入書面補充。 
◎委員 6 

新北市政府提出產業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，除考量未來產

業發展需求，並作為輔導未登記工廠遷移使用，然考量未登記工

廠聚集地區，可能已形成整體產業錬，其搬遷有無必要性或得以

其他機制妥予輔導，建議以整體產業供需角度再予評估。 

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依據 106 年 4 月 18 日專案小組第 12 次會議結論，請新北市

政府再予評估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有無檢討空間 1節，該府評估

仍有劃設必要，本會予以尊重。惟檢視本案相關資料，劃設 6

處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，其中，未來擬劃入都市發展地區範圍，

計畫草案相關說明仍提出部分地區有農業經營需求等內容，與劃

為都市發展用地方向並不一致，建議再予釐清；又考量未來與國

土計畫銜接，涉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事宜，就都市計畫農業區發

展定位及相關管理機制等內容，應有具體論述，建議新北市政府

再予補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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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、討論事項第 1 案列席人員發言摘要 
◎地球公民基金會 

一、無論區域計畫或未來國土計畫，均與民眾生活空間息息相

關，請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擬定國土計

畫過程應更落實民眾參與。 
二、臺中市政府提出違章工廠即報即拆政策，有助導正國土管理

長期失衡情形，建議中央至地方就違章工廠處理作法，均應

採取該方式處理；本案提出大里夏田里新訂或擴大都市計

畫，該地農田係長期為重金屬嚴重污染地區，然以本基金會

長期走訪農村與在地農友互動之經驗，該處理作法並不完

善，是否僅能以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，透過「由上而下」方

式處理受污染農地，建議臺中市政府應與地方居民妥善溝通

為宜。此外，臺中市許多農業經營環境長期被違章工廠包

違，其生產環境堪慮，本案提出輔導違章工廠，如五年內未

配合遷移者即予以拆除，請臺中市政府徹底落實。 
三、本案對於轄區內原住民族土地已有相關指導原則，建議臺中

市政府於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，對於高山農業失控及原住民

族土地發展課題，予以強化土地使用指導及相關輔導配套。 
◎中科污染搜查線（含書面意見） 

一、今天市府簡報，還是說臺中市區域計畫有跟民眾做「充分溝

通」，實在並非實情，公民於台中時雖有受邀進入區委會聆

聽簡報並發言，但臺中市區委會並沒有認真討論或參採公民

意見，而是後來到中央內政部區委會嚴格審議，才將公民意

見納入參採。請臺中市政府依據事實報告，勿誇大不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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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簡報 49 頁，針對改善空氣品質的政府政策，逸散源第 4 項

8 年 100 萬棵樹，應新增保護既有樹木並改善棲地，兩大方

向珍惜樹木才能真正擁有好空氣。 
三、內政部「公民參與」與「資訊公開」問題：區域計畫委員會

民眾線上報名，竟要強迫同意內政部紀錄網路 IP、網站瀏

覽網頁等個資，強迫同意會場不能錄影錄音規定，實在很誇

張。去年 105 年 8 月 18 日臺中市區域計畫專案小組第 5 次

審議中，內政部即承諾針對公民要求錄音錄影，將儘速修改

會場要點，但至今一年仍無作為，可見內政部對此公民參與

基本權利仍不重視。我們要求內政部各委員會比照環保署環

評委員會報名系統，會場開放錄音錄影，主辦單位並主動提

供直播。同時要求即刻改善報名系統，使民眾報名資料與主

辦單位能夠即時連線，避免此次民眾報名等於沒報的窘境。 
四、產業用地問題：經濟部推估臺中市至 109 年分派到 146 公頃

產業用地（含公共設施），但此區域計畫中市府是將 146 公

頃做為基礎，再另加 98 公頃公共設施用地，總共 244 公頃，

並要求經濟部考量其處理未登工廠需求接受此增額。我們認

為這樣很不合理，經濟部當初推估的數值，視為中部整體發

展之總量限制，避免產業用地無限擴張。如今臺中市政府認

為不夠，不應要求經濟部「反悔」，反而應該承擔起中台灣

發展，和中部其他縣市協商挪用產業用地 98 公頃。我們支

持經濟部原本訂出之分派量，要求臺中市政府與中部其他縣

市協商挪用其增額之 98 公頃產業用地量。 
五、（6-49 頁）淹水潛勢地區土地管理策略，原本是以一日暴雨

量 150-300 或 450-600mm 來區隔高中風險：（1）中間

300-450mm 屬於哪種風險？（2）6 月的梅雨災害，是以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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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暴雨量、甚至 10 分鐘暴雨量計算，氣候變遷已經劇烈到

超乎人類所想像與預防，既然已經發生且證實確有此情況，

暴雨預估以及淹水潛勢區土地管理策略應再更細緻調整，以

因應更無法掌控之天災狀況。 
六、本案相關內容提出上位計畫指導宜維護農地 4.6 萬公頃，臺

中市政府納入 2200 公頃補充農地後，提出 4.8 萬公頃之宜

維護農地面積，似流於數據拼湊，應有具體維護農地及管控

作法。 
七、區域計畫重點之一為因應氣候變遷調適，惟計畫並無具體明

確內容，依據過去相關資料顯示，如海平面上升達一定高

度，臺中烏日地區將遭淹没，然臺中市政府卻預計將烏日設

定為副都心，且大幅引入產業進駐，用意何在？有無相關因

應對策。此外，氣候變遷為全臺灣、亦為全球共同面對的問

題，呼籲臺中市政府應將預算用在相關調查研究，以妥予因

應氣候變遷帶來的負面影響。 
◎守護神岡聯盟 

一、空間計畫仍應導入風險管理概念，請臺中市政府對於因應氣

候變遷提出相關具體作為，如瞬間暴雨來襲造成淹水，地方

如何因應，應有論述。 
二、請臺中市政府檢視既有政策與區域計畫內容是否相符，以擴

大神岡都市計畫為例，擴大神岡都市計畫預定區位，粗估約

有 100 公頃荔枝樹，且樹齡將近 50 年，其同時具生態及經

濟價值，將因納入擴大都市計畫範圍而遭全數砍伐命運，此

與市政府提出八年百萬棵植樹計畫之政策背道而馳，應有相

應之生態補償措施。此外，擴大神岡都市計畫區位，於 19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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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屯子腳地震導致神岡新庄子傷亡嚴重，為有史以來傷亡最

重之案例，市政府以該斷層帶未公告為由，仍預計在此引入

國機國造及精密機械工業，考量該處曾經發生之歷史災害，

是否應引入該產業機能及相關就業或居住人口，請臺中市政

府再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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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3、討論事項第 1 案委員及有關機關發言摘要 
◎委員 1 

一、本案提出應維護農地為 4.8 萬公頃，其總量雖符合上位計畫

指導，惟該類農地品質及功能如何，建議依下列事項再予補

充： 
（一）農地之存在同時具糧食安全及生態系統服務等多項

功能，建議就全臺中市農地發展及角色定位再予詳

述。 
（二）補充全市農產業空間完整之戰略布局。 
（三）農地維護機制及落實農地農用之具體措施及作法。 

二、本案提出至目標年（民國 115 年）產業用地需求 1360 公頃，

除為輔導未登記工廠，並作為配合中央政策發展智慧機械產

業等使用需求，新增該產業用地有其必要，惟成就該產業運

作之水力、電力、公共設施及相關產業基盤等配套，於計畫

書著墨甚少，建議就前開配套之具體時程及措施再予補充。 
三、本案將作為未來接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研擬依據，

按國土計畫法規定，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國土計畫應載明事項，然本案於氣候變遷調適相關內容之篇

幅並不多，建議就該部分強化具體調適措施，以資妥適。 
◎委員 2 

本案提出輔導未登記工廠具體措施，除強化現場資料調查，

建議臺中市政府擬定新計畫，就公共設施及基礎環境改善等事項

一併納入，並建議評估將來輔導合法過程，提撥相關罰鍰辦理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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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事項，以健全產業發展環境。 

◎委員 3 
一、臺中市政府積極回應專案小組委員意見，提出未登記工廠清

理計畫，並覈實提出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需求，相關計畫內

容展現施政決心，予以肯定並樂觀其成。 
二、本案提出宜維護農地總量為 4.8 萬公頃，高於上位計畫指導，

除了前開總量，並應同時兼顧維護品質良好之農地，是以，

臺中市政府應具體落實清理計畫，包括新違章即報即拆、舊

違章輔導遷移及恢復農用等等作法。 
三、本案提出因都市蔓延造成市區空洞化、原臺中縣轄區都市邊

緣化等課題，故以研擬八大策略分區、導入成長極概念及都

市再生等作為處理對策，然若無具體產業帶動相關需求，將

可能導致各成長極再度衰退，故應審慎處理該議題。 
四、本案有關山手線及捷運系統建構等交通部門構想，因空間計

畫應同時就交通、土地及產業予以整體考量規劃，始得作為

土地使用具體指導，建議補充整體論述相關內容；又如何適

當產業布局及交通建設，以培養大眾運輸系統運量，建議併

予補充。 
五、本案提出輔導溪南機械產業發展，與臺中市機械產業群聚地

區缺乏空間聯結，且於計畫書並無整體產業發展及產業鍊佈

局相關論述，建議予以補充；又烏日副都心提出以會展產業

為主，考量會展機能應有極大的商業服務作為配套，以烏日

地區目前發展情況，相關商業機能有待成就，建議加強相關

空間利用指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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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計畫缺乏對公共設施配置之指導，無法與目標呼應，又本

案提出相關產業需求面積甚高，公共設施配置亦應考量納入

產業佈局；此外，因應氣候變遷調適，有無配套相應之公共

設施，請併予評估強化。 
◎委員 4 

一、空間計畫制定目的係處理空間課題，對於各部門關鍵問題及

政策，應於土地使用計畫中予以回應，故建議應有適當圖

說，以利有效討論。 
二、為避免此類空間計畫及預留未來發展用地指導等內容，引發

土地炒作等問題，導致政府施政龐大財務負擔，計畫願景應

以行政院已核定完成之相關計畫為主。又有關產業用地需求

1 節，為避免外界誤解中央核定其新增高達一千餘公頃之產

業用地，應請臺中市政府就該相關內容重新整理其呈現方

式，並加強供需論述。 
◎委員 5 

一、本案針對原住民族土地空間利用發展原則，提出「以地易地、

耕地集中管理」，後續如何具體落實，操作方式為何，建議

應予補充說明。 
二、臺中市政府以大臺中 123，即「一條山手線、二個海空港及

三個副都心」勾勒未來發展願景，並以八大策略分區作為空

間利用指導，認同該作法；考量因應氣候變遷調適及減緩策

略同等重要，未來整體產業佈局、相關設施，如何具體回應

該議題並指導土地利用，建議應有相關論述。 
三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區域計畫作為接軌未來國土計畫之擬定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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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，就農地維護面向，因涉及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事宜，

建議除農業用地管制維護，並應自鄉村發展角度預為研議鄉

村地區整體規劃相關內容，以資妥適。 
◎委員 6 

一、同意臺中市政府提出之計畫架構，惟建議就相關內容應再予

檢視，並調整為一致性之論述邏輯；以本次簡報內容第 22
至第 25 頁為例，提出城市治理願景、總體空間發展構想及

指認策略分區等內容，其呈現之邏輯並不一致，各策略分區

亦缺乏內容，建議再予調整補充。 
二、本案為臺中市空間利用上位計畫，向下指導都市計畫及非都

市土地之檢討變更，土地利用之主體為「人」，計畫內容對

該部分僅有人口及戶數等「量」的分析，缺乏「質」的分析，

以計畫內容 P5-10 提出「營造高齡友善城市」發展策略，然

相關內容並無對於人口老化之分析，又該類質性轉變之對應

策略為何，建議臺中市政府再予補充。 
三、此外，本案計畫書部分內容及標題，顯有不一致情形，如第

5-9 頁提出住宅部門計畫相關論述，其標題為「推動社會住

宅」；本計畫後續經核定後為法定空間計畫書，其相關內容

之繕寫應審慎為之，建議臺中市政府再予整體檢視修正。 
◎委員 7 

一、本案提出八大策略分區，對於土地利用亦有相關指導策略，

然考量區域計畫係屬空間計畫，建議臺中市政府就前開策略

補充相應圖說，俾整體規劃成果具體落實於空間。 
二、臺中市政府提出因應產業發展擬新增 1360 公頃之產業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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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其配套基礎公共設施及能資源等需求，於計畫書之著墨

甚少，建議再予強化相關推估內容；此外，計畫書提出開發

再生水相關內容，考量部分產業特殊需求，尚無法用再生

水，是以，建議臺中市政府就供應各該產業所需之能資源，

再予審慎評估，以資妥適。 
◎委員 8 

一、氣候變遷為跨領域的環境風險問題，建議就農地維護、流域

治理等不同面向，更整體性回應該議題，以具體落實於土地

利用指導；此外，相關政策形成過程，應更充分踐行民眾參

與程序，並更為積極回應民眾訴求。 
二、本案提出轄內原住民族行政區（和平區）空間利用發展原則，

建議與該地部落會議建立溝平台，俾原住民族發展需求適度

納入計畫，作為該地區空間利用指導。 
三、臺中市為中部地區主要核心，提供鄰近苗、彰、投等地區相

關服務，是以，整體空間構想及規劃，建議應以中部都會區

的高度進行更廣泛思考，以符合未來發展需求。 
◎委員 9 

肯認臺中市政府對於未登記工廠提出清理計畫及農地恢復

農用之構想及作法，期待該政策具體落實執行及其成效，以作為

其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處理同類問題之模範。 

◎委員 10 
一、空間計畫應納入民眾對未來發展的思考及想像，是以，計畫

形成過程應強化民眾參與，將民間多元意見予以吸納，將可

使計畫更為完備，後續研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過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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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就該部分再予強化。 
二、建議本案強化氣候變遷調適作為，如極端暴雨型態，土地使

用如何因應調整，又土地利用及產業布局等，亦對溫室氣體

產生具一定影響，如何調整相關土地利用型態以減緩該情

形，請併予評估研議，俾未來國土計畫參考擬定。 
三、本案計畫書相關內容，或有前後不一致及連結性不足之處，

建議再予整體檢視調整，以資妥適。 
◎委員 11 

一、本案已召開 8 次專案小組會議，臺中市政府並於歷次會議就

相關結論妥予回應，涉及與未來國土計畫銜接相關內容，亦

已新增於計畫內容。 
二、針對本次相關委員所提意見，建議臺中市政府再予補充修

正；此外，因本案係自 100 年規劃，迄今已經過相當時間，

是以，請臺中市政府後續報核定之法定計畫書，應適度更新

相關內容，如上位計畫之引用（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已於 106
年 5 月間公布），另有關人口、觀光或未登記工廠家數等現

況資料，並建議更新為最新統數據，俾計畫內容完備。 
三、建議參照新北市區域計畫辦理模式，請臺中市政府將本次與

會委員所提意見妥予補充回應並適修計畫內容後，再提大會

報告。 
◎委員 12 

一、臺中市人口即將超越高雄成為第二大都市，更應展現對空間

規劃企圖心，是以，建議臺中市政府就區域間連結、與國際

接軌、未來人口貨物資訊流等面向思考妥予規劃，並整合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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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使用及交通系統，以具體回應本案「宜居城市、生活首都」

願景。 
二、本次簡報提出重要數據盤點，建議應強化與部分指標之連結

性，如簡報內容提出未登記工廠計 1.8 萬家，該數據與規劃

不具直接連結性，建議以未來規劃之狀態重新盤整相關重要

數據（如 4.8 萬公頃宜維護農地如何維護等）；又簡報提出

模擬未來國土功能分區下土地利用總圖，然與前開重要數據

等內容，尚無法連結，建議依據前開基礎再予整理盤點。 
三、臺中市轄區原鄉地區（和平區）佔該市面積比例甚高，是以，

除一般民眾之公民參與，建議臺中市政府應將該原住民族群

之權益及想法等，一併納入規劃，妥予建置相關溝通平臺。 
◎委員 13 

一、建議臺中市政府就農地維護、強化氣候變遷調適因應作為、

相關數據更新、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、產業供需及都市交通

等事項，予以適修並補充強化論述，並建議比照本會審議新

北市區域計畫案之作法，請專案小組檢視增補內容後，再提

大會報告。 
二、考量經濟部推估之產業用地需求量相關內容，可能有低估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實際需求情形，建議經濟部再予檢視後，並

配合研訂相關彈性調整原則，俾納入全國國土計畫。 
◎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

一、前瞻基礎建設已納入臺中市相關軌道建設，因該類建設成本

極高，為避免造成後續財政負擔，運量培養至為重要，又培

養運量需有完善土地使用規劃、相關軟體（如電子票證整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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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等）及 last mile 建構（良好步行環境或公共自行車）相

輔相成，建議臺中市政府就前開事項妥予規劃。 
二、另本報告亦提出相關空品防制等事項，建議臺中市政府將前

開交通規劃，併予納入空氣品質淨區整體規劃。 
◎經濟部 

一、本部推估至 109 年產業用地需求約有 2,211 公頃增量，其中

中部地區為 420 公頃、臺中市為 146 公頃，該內容係以現有

產業用地全部使用完畢，輔以考量各地能資源供應條件後，

推估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及各區之產業用地新增量；本案依

據臺中市政府說明，係配合中央產業政策（輔導未登記工廠

遷移、航太工業及推動智慧機械等），提出 244 公頃產業用

地需求，有其新增之必要，又該數量低於中部地區 420 公

頃，本部原則同意，惟仍請臺中市政府與鄰近縣、市妥予協

調，以資妥適。 
二、本案提出產業用地需求 1360 公頃，其中包含既定計畫、利

用既有都市計畫工業區及遭嚴重破壞農地等，實際新增數量

並非 1360 公頃，是以，建議臺中市政府調整相關計畫內容

呈現方式，以避免外界誤解。 
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一、本案提出八大策略分區，賦予不同空間發展定位，部分內容

有競合之處，如計畫書提出霧峰地區有產業需求，然相關內

容又提出該地係以水稻生產為主，應儘量維持農業使用，針

對該類情形，請臺中市政府就計畫書有關空間區位分布及其

定位等內容再予整體檢視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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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簡報說明有關都市計畫農業區定位，並提出相關指導，

部分地區除屬產業儲備用地，亦為宜維護農地資源性質，該

二者定位互斥，建議臺中市政府再予釐清修正；又本案提出

之都市計畫農業區定位，有向外擴散且分布不均情形，農業

發展應結合週邊環境整體考量，且應集中管理避免擴散，是

以，建議臺中市政府就都市計畫農業區發展定位再予整體檢

視並評估調整。 
三、本案依據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64 次決議，納入補充農

地 2,200 公頃，建議臺中市政府就該空間區位分布情形再予

指認補充，以資明確。 
四、本次提出低度利用工業區恢復農用等內容，就該類用地是否

已納入作為供給產業用地 1360 公頃範疇，建議臺中市政府

應予補充，又如非屬前開範疇，建議仍應就工業區恢復農業

使用之可行性、安全性及整體生產環境等事項予以審慎評

估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